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演讲背景：在今年新金融私媒会“区块链媒体培训”交流会上，

尹振涛就“区块链金融风险及监管问题”分享了他的看法。 

尹振涛认为，区块链是一种技术，值得支持和鼓励。但他也指出，

当前的区块链技术仍然属于起步阶段，还不成熟，也不够完善，在金

融领域的应用还存在风险。监管方面，在融合协调的监管框架下，相

关部门可能会进一步加强穿透式的、协调配合的统一监管。 

关于区块链的应用，他认为还有很大空间，不应该因为一个事情

或者一个风险就贬低区块链。未来如果有现象级的应用成功也可能影

响世界的技术发展。 



演讲内容： 

一、区块链、比特币和 ICO 的关系 

区块链：首先，就概念而言，它是一种加密的分布式记帐技术，

本质上是建立了一种不需要中介人或者中介机构的信用体系；其次，

它具有分布式、去中心、不可篡改、加密算法、匿名、可追溯等特点。

对于区块链这种技术，“十三五”国家信息规划中明确提出了区块链，

国家是支持和鼓励这种技术的。 

比特币：区块链技术应用到货币领域是比特币，到底是先有鸡还

是先有蛋？实际上，比特币是区块链技术在数字货币领域的一个应用

成果。中本聪在发明区块链时，并没有提区块链这几个字，但的确出

现了比特币。随着比特币的运转，不少人认为比特币的发行机制和运

作机制才是区块链。目前，围绕比特币最大的争议在于它到底能不能

够挑战法定货币成为货币的一种。从官方角度看，它肯定不是法定货

币，政府文件明确比特币是一种虚拟货币。 

ICO：ICO 是首次代币的发行，即项目发起方通过区块链技术，在

一个众筹的平台上发行、出售，项目初始产生一种发行货币。ICO 的

目的就是获得风险投资，然后支持项目发展资金。与 VC 模式、风投

模式相比，ICO属于一种众筹的模式。 

在这种模式下，平台可以拿到很多老百姓的钱，而老百姓是没有

话语权的，并且占有的股份很少，甚至没有股份只有使用权，或是这

种项目今后的收益权。所以 ICO 项目风险是很大的，ICO项目可以随



意从老百姓手里募得虚拟货币，同时通过交易平台换取资金，拿到现

实资金后随时可以跑路，这就是一个很大的风险点。 

这就是官方为什么禁止虚拟货币交易的同时，也禁止 ICO，然后

对比特币并没有禁止，而是定义为虚拟货币进行一定的管理，同时支

持和鼓励区块链发展，这是他们三者之间的关系。 

二、区块链金融可能面临哪些风险？ 

区块链技术在金融领域的应用就是区块链金融，智能合约、数字

货币、记录保全和人工智能是最显著的四个方面。由于区块链的技术

特点，区块链金融面临几大风险： 

第一，跨界隐患。区块链金融首先是技术与金融的跨界，跨界对

监管部门的挑战是巨大的。以金融监管为例，很多监管机构人员并不

具备专业背景。其次，金融业务融合。金融业监管的一个核心是金融

混业，包括证券、银行、保险它们之间的相互融合关联，因此区块链

的应用可能就跨了很多界，包括智能合约，可能法律跟应用都要去跨

界，这就增添了复杂性。 

第二，去中心隐患。当前金融体系是中心化的，经过一百多年经

济发展才建立起来的，只有一个货币发行单位就是央行，还有必须是

中心化的。以外地出差为例，不管城市大与小，在市中心的位置，除

了最好的酒店和商场外，必然是银行的总部。因为金融机构要给大家

一个信心，这个信心就是告诉大家，我有实力！这就是传统金融发展

的一种逻辑。 



而区块链并不想要这种中心，这就是一个很大的问题。当前监管

是一个中心化的，我们只有一个央行和一个货币结算体系，另外我们

是机构化的。因为我们要盯着每一个机构，包括银行、证券、保险机

构。但是，区块链是分布的、去中心的、有平台的，包括 BAT 的区块

链中心都是建区块链平台。 

第三，不完善。这个风险主要围绕币圈来讲，币圈有两大风险，

一个是欺诈风险，另一个是技术风险。前两天有一个网站被盗了，引

起了币圈的暴涨暴跌，这与去中心化的思想完全相背。所以区块链技

术至少在币圈还需要完善。 

三、目前各国对数字货币监管的态度 

1.友好派：日本、新加坡、澳大利亚、瑞士 

日本对数字货币发行和交易抱有友好的态度，随着中国 ICO 的禁

止，目前是比特币交易最大的市场。但由于出现交易所被盗事件，其

数字货币市场面临规范整治。 

新加坡市场宽松，鼓励海外机构入新，并通过沙盒监管模式鼓励

创新，但对国内参与仍有部分限制，国内参与度不高。认定数字货币

属于非证券类资产，无需金融监管。但随着市场的活跃和 ICO 的爆发，

逐步将 ICO 纳入证券发行视角，需要备案登记。 

澳大利亚认定数字货币不属于证券范畴，ICO也不属于证券发行。 

瑞士发行虚拟货币无需专门牌照或任何特殊许可证，但发行企业

因受反洗钱法的规定，应当首先注册为金融中介机构或自律组织。 



2.中间派：美国、加拿大 

美国金融监管部门对区块链及数字货币总的态度是积极拥抱区

块链技术，严格管控 ICO 活动，加强对数字货币交易的协调监管。ICO

为证券发行行为，受现有规则管理。数字货币方面主要以反洗钱框架

进行规范。但最近其不影响商业自由化的大前提下，对 ICO 进行了警

示，并叫停了部分 ICO 项目。 

加拿大认为 ICO符合证券发行定义，应遵守证券法。此外，还认

为 ICO 属于一种衍生品，需要受加拿大证券监管机构及衍生品法律的

约束，包括贸易报告规则等。 

3.严控派：中国、印度 

中国禁止 ICO、关闭国内相关交易市场，限制购买支付渠道，管

理海外相关投资渠道，不断提示风险，并有进一步加码的可能性（系

统性、群体性事件）。 

印度明确数字货币不是合法货币，印度政府不会考虑将数字货币

合法化。 

4.不明朗派：俄罗斯、韩国、英国、欧盟 

俄罗斯财政部和央行仍未就数字货币监管问题达成共识，财政部

是宽容派，支持数字货币合法化，而央行则力图在俄境内禁止数字货

币交易。该国监管法案的出台时间一再推迟。其经历了明令禁止，态

度缓和，再到监管严厉的过程。 

韩国持有谨慎乐观的态度，但年初政府禁止数字货币交易、关闭



交易所的传言让市场波动很大。同时，韩国政府自身问题不断，政治

斗争导致政策遭到违宪起诉，政策并未实施。 

英国想通过鼓励全球数字货币市场激活伦敦金融城，引入沙盒监

管及最早推动数字法币，警示 ICO 风险，并将其纳入互联网众筹法律

框架，重视金融消费者保护和 KYC。 

欧盟的错综复杂关系，各国数字货币市场及 ICO并未影响到欧洲

央行，也未触及泛欧监管体系，因此，并未出台明确干预措施。 

四、区块链还存在许多风险，应该怎么做？ 

在技术角度，区块链应用到金融领域当前的监管还是存在很多不

匹配，必然会产生风险，面对风险，企业或者是监管机构又该如何做

呢？ 

第一，回归本源。对监管来说，明确定性和定位，在更加融合协

调的监管框架下，进一步加强穿透式的、协调配合的统一监管。第二，

注意投资者适当性管理和投资者保护。第三，坚守数据安全。防范技

术风险，杜绝灰犀牛，警惕黑天鹅；第四，包容性监管理念。差异化

和统一性监管配合，加强监管科技能力。 


